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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蚂蚁，人们会联想
到“蚂蚁搬家”，该词语经常
与执行力、团队合作存在联
系，在搬家、货运、物流等领
域广受经营者的青睐，“撞
名”的情况时有发生。孙某
就因为在自己经营的南通蚂
蚁搬家有限公司网站、员工
服装及现场搬运货车上使用
了“蚂蚁搬家”或“南通蚂蚁
搬 家 ”，被 拥 有“ 蚂 蚁 ”

“ANT”“蚂蚁搬家”注册商
标的权利人成都蚂蚁搬运有
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记者昨
天了解到，通州湾示范区法
院对这起侵犯商标专用权纠
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
告侵害了原告案涉商标专用
权，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
25000元。

成都蚂蚁搬运有限公司
先后于 2002 年 1 月、2013
年4月、2014年2月取得“蚂
蚁”“ANT”“蚂蚁搬家”注册
商标。上述商标核定使用的
服务项目为第39类，包括运
输经纪、搬迁、物流运输等。

2004年3月，孙某设立
南通市崇川区蚂蚁搬家服务
站的个体工商户，后于2007
年8月重新登记为孙某个人
经营。2011年9月，孙某成
立南通蚂蚁搬家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搬家
搬迁等。2016年，该公司网
站及58同城网的宣传图片

中，员工服装及现场搬运货
车上使用了“蚂蚁搬家”字
样，部分车厢上使用了“南通
蚂蚁搬家”、车头车门上使用
了“ANT”。

成都蚂蚁搬运有限公司
认为，孙某擅自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完全相同的“蚂蚁搬
家”作为企业字号，在员工服
装、搬运车外观和网站等处
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或
相似的标识，足以引起公众
对二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
产生混淆，孙某的行为已经
构成了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
争，应停止侵权，停止使用含
有“蚂蚁”字样的企业名称，
并赔偿经济损失。

通州湾示范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蚂蚁搬家”是一汉
语词语，“蚂蚁”作为商标使
用，其显著性较低，除非经过
使用取得显著特征。被告孙
某在2004年就使用“蚂蚁”
作为字号，南通市崇川区蚂
蚁搬家服务站与被告间形成
承继关系。而此时“蚂蚁”商
标与原告尚不能形成对应关
系，显著性较弱，且原告与孙
某分属不同的经营区域，无
证据证明孙某在设立南通市
崇川区蚂蚁搬家服务站时，
主观上存在攀附原告或“蚂
蚁”商标的故意，孙某在企业
字号后的行业或者经营特点
上使用了“搬家”，该使用方

式不会导致市场混淆及损害
原告利益。被告就字号“蚂
蚁”的使用具有正当性，对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含
有“蚂蚁”字样的企业名称，变
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含有“蚂
蚁”相同或相似的文字的请
求，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法院审理认为，在
保护被告企业名称权的同时，
应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对被告在经营
活动中就字号的宣传、使用进
行必要的规制。被告在宣传
中使用“南通蚂蚁搬家”，可视
为企业名称简称，能区分服务
来源，属合理使用。注册商标
具有排他性，实行“先注册先
得”原则。本案中，被告使用

“蚂蚁”“蚂蚁搬家”“ANT”与
案涉注册商标相同，易造成服
务来源混淆，被告未经许可使
用上述标识，侵害了原告案涉
商标专用权，应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原告注册
商标的知名度、经营范围，被
告的经营规模及区域、主观过
错、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行业
特点，以及原告为维权支出的
合理费用，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各项损失合计2500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
诉，被告已主动履行判决义务。

本报通讯员吴彩丽 古林
本报记者王玮丽

认定被告侵害原告商标专用权

“成都蚂蚁”起诉“南通蚂蚁”

晚报讯 醇基燃料俗称
“环保油”，常见以甲醇为主
体配置，被广泛应用于餐饮
领域，但其存在着易燃易爆
炸、泄漏不易察觉等安全隐
患，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及
使用均有标准规范。近日，
崇川区查处全市首例违法销
售醇基燃料案。

全市开展醇基燃料安全
隐患整治集中攻坚行动以
来，崇川区组成专项整治检

查组，重点对餐饮场所醇基
燃料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
查。本月初，检查组在对辖
区餐饮店进行检查时，在一
餐饮店后厨查获了兑水的
甲醇燃料。经抽样取证鉴
定，其中检出甲醇成分。随
后，向这家餐饮店出售兑水
甲醇燃料的王某某主动向
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虹桥派出
所投案。民警调查发现，10
月12日上午，王某某将300

斤甲醇兑水后驾驶私家车运
输销售给被查餐饮店作为燃
料使用。

由于甲醇属于危险化学
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王某某的行为妨害
了公共安全，已经构成了非法
运输危险物质。最终，王某某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日的
处罚。 记者张亮

通讯员李韬 李良卓

崇川区查处
全市首例违法销售“环保油”案

“等评”逾期未超过30天

一违规客车被从轻处罚

用他人银行卡转移财产
父女俩双双获刑

晚报讯 车辆逾期未进行
技术等级评定，将会受到一定
的经济处罚。如今，这一“铁
律”出现了很大的“柔性”。昨
天，记者从南通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支队近
日首次对一辆违反该项规定的
客车只给予了“警告”处罚。

交通运输部门法则多、处
罚重的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
注。为此，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要求
和文件精神，于去年出台了《南
通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标准》中特别
增设了“从轻行政处罚清单”一
项。其中规定，对于“普货以外
的运输经营者逾期进行车辆技
术等级评定不超过30天并及
时改正的给予警告”。为这类

“轻微违法”的现象提供了“减
轻处罚”的依据。

今年11月 16日，南通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
法人员在对南通某汽车客运服
务有限公司进行车辆技术管理
专项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所属
苏F532××大型普通客车最

后一次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日期
为2022年4月23日。而该客
车于2016年6月2日在车管部
门登记注册，按照有关规定，客
车自首次经国家机动车辆注册
登记主管部门登记注册超过60
个月的，每6个月进行一次检测
和评定。执法人员初步认定该
客车最后一次车辆技术等级评
定日期应为今年10月23日，涉
嫌“等评”过期。为此，交通运
输执法人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该公司未按照规定
的周期和频次，对车辆进行综
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
其行为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
技术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之规
定。根据规定，应对该公司处
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但是，鉴于该公司逾期进
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未超过
30天，且能够主动积极整改违
法行为，于11月16日对该车
进行了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
级评定。为此，执法部门依据
《标准》，决定对该公司作出上
述从轻处罚决定。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包宏龙 王孙泉

晚报讯 借用他人银行
卡转移资产就能瞒天过海规
避执行？一对父女终究为自
己的小聪明交上了“巨额学
费”。记者昨天了解到，经如
皋法院判决，冒某父女均因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
刑。“我们的卡只进不出，所以
为了能够顺利拿到那笔工程
款和退回的诉讼费，我俩就
想出了那个方法。”法庭上，冒
某之女小冒对自己当初的行
为懊悔不已。

2010年，因生意失败，冒
某外债缠身。面对多人的催款
要债，其女小冒自愿为部分债
务做了担保人。这之后的9年
时间内，数十件案件陆续进入
法院，后经法院判决，冒某应偿
还140余万元债务，小冒对其
中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冒某父女本来有两笔进
账，分别是52万元工程款和
其他法院撤诉退回的 1万余
元诉讼费。但是，父女俩并没
有想着拿这些钱尽快履行义
务，反而为了躲避执行动起了
转移财产的歪心思。两人一

合计，想出了自认为天衣无缝
的计策——使用他人银行卡
转移、隐匿这两笔款项。操作
成功后，钱很快就被两人用
光。除了用于偿还经法院确
认的段某等四人的 7万余元
外，其他款项被用于偿还信用
卡、生活开支等。

冒某父女没有料到，这一
切已经被如皋法院的执行干警
洞悉。因两人存在转移财产规
避执行的嫌疑，执行干警将两
人涉嫌拒执犯罪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案发后，两
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意识
到问题严重性的父女俩主动与
部分申请执行人达成协议，并取
得谅解。

如皋法院审理后认为，冒某
父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两被告
人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
处冒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小冒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通讯员贾俊辉 记者王玮丽

昨天上午 8
点左右，在市区
南通壹城附近一
处十字路口，一
辆宝马轿车和一
辆奥迪轿车发生
碰撞，所幸无人
员受伤。图为事
故现场。

记者周朝晖


